
生死從不由己定

同事和朋友，近⽇都不約⽽同向我推介⼀套以
傳統殯葬儀式命名的電影，從它的宣傳海報，
我注意當中⼀句「⽣死從不由⼰定」，意思是
⽣和死都屬命中注定，⼈沒法阻⽌。⼈的確必
有⼀死，只是當中是否真的沒有⾃⼰話事的空
間？2024年11月20⽇，⽴法會通過預設醫療
指⽰的法案，或許它在社會已討論了多年，今
天⽴法通過，熱話程度竟遠不及那套電影，⽽
這法案亦正好幫我們思考「由⼰定」的問題。

預設醫療指⽰（以下簡稱指⽰），表⾯上是讓
末期病⼈簽訂對醫療措施意願⽂件，當每⼈都
是主⾓，要親⾝經歷其中時，便會發覺其「劇
情」的精彩程度，絕不遜於電影。此際傳來著
名作家瓊瑤女⼠的死訊，她早年的⼀段經歷，
正可引⽤作為分享指⽰的⼀個對照。

1）預設

促使瓊瑤女⼠當年發佈其指⽰，是她無奈地⽬
睹丈夫在⽣命的最後階段，不能對施加在他⾝
上，⽤來維持⽣命的措施表達意願，⽽家⼈之
間卻⼜有著不同想法。

醫療的措施是施加在病⼈⾝上，那這決定理應
由當事⼈作出，若他再說不出話，意願亦未表
達，那話語權便要交給家⼈。因此，當事⼈對
預設的時機的把握很重要，然⽽訂⽴指⽰，暗
⽰著死亡的臨近，要預早決定並⾮易事，拖拉
⼀下實屬正常。然⽽，對預設的意識能夠普
及，我是樂觀的，很多⼈早就買下⼈壽保險，
其原理與指⽰很近似，相信對指⽰多作推廣教
育，定有進步。同時，在尊重⽣命主權的原則
下，我認為也應同時尊重病⼈有選擇不設⽴指
⽰的決定，你說呢？

大家如何看殘疾⼈⼠與這種「⽣命主權」? 
⽽且不只著眼於在指⽰上的選擇權利，更應延
伸到他們整個⼈⽣。

2）不要

瓊瑤女⼠的宣⾔，粗略解讀指⽰的「不要」
特徵，摘錄她早期公開發表所說的⼀部份，
如『不論我⽣了什麼重病，不把我送進加護
病房。 不論什麼情況下，絕對不能插鼻胃
管！』這與安樂死，「想要」⼀些安排來加
快結束⽣命的⽅向有明顯分別，只是由於大
眾對安樂死的先⼊為主，容易引起誤解，⼀
直以來，這都是需要澄清的地⽅。相對地，
指⽰是選擇讓⽣命⾃然結束，「不要」強⾏
⽤什麼措施來加快或拖延死亡的發⽣。在不
要上，不作⼼肺復甦是大部份⼈容易想到
的，⽽它還有多個醫療措施的選項，大家需
要多加認識。

三⼈⾏，必有我師焉。安寧照顧路上，病⼈，家屬及照顧⼈
員，互相分享，彼此⿎勵， ⼀起向⽣命⽼師，學習⼈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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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殘疾⼈⼠，要關注的是如何協助他們認
識，進⽽幫助他們表達，然⽽不同的殘疾及
其嚴重程度，都影響著不同的認知和溝通的
能⼒，因此必須有針對性，要按照他們的需
要，運⽤對應的溝通工具，如溝通簿，簡易
圖⽂等，配合家⼈或照顧⼈員對他的認識來
加以協助，有⼀點想提的是不明⽩和有表達
困難是兩回事。對於不明⽩，我們要投放更
多時間及提供更多學習的機會。

3）程序

瓊瑤女⼠透過向公眾宣⽰的⽅式表達其意
願，也可間接地⽤來提醒大家，訂⽴指⽰的
程序，法例有規定透過⽂件簽署，要有⾒證
⼈等，才能確⽴其有效性。能完成程序，才
有法規的保障，這也是⽴法想要有的功能，
然⽽，簽好了⽂件，不代表病⼈已看破⽣
死，對⽣命沒有不捨，對死亡沒有憂慮，沒
有害怕，家⼈及照顧者的繼續陪伴和⽀持⼗
分重要。

對於殘疾⼈⼠，若屬精神⾏為無能⼒的，在
法律上便沒有⾃決權。社會在界定「無能⼒」
上，仍需作更多的改進。無論如何，可先從
殘疾⼈⼠的知情和表達權利著⼿，給他們
知，讓他們講，⽽且，家⼈和照顧者應該更
多反思如何對待他們所表達的意願。

關於此⽂章，你有什麼想和大家交流⼀下的
嗎?  邀請你掃描下⾯的⼆維碼，分享你的意
⾒和感想，每⼈都有⾃⼰看⽣命的⾓度，沒
有對錯，能彼此聆聽和表達，才能豐富⼈⽣
視野，這也是「融和」的精神。

對於預設醫療指⽰，政府在⽴法後，設⽴⼗⼋
個月過渡時期，讓各⽅⾯都能認識，以及在執
⾏上作出準備，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安排，因為
終其究竟是涉及⼈對死亡觀念的改變，更有關
家庭倫理的問題，應該給大家多點空間作出適
應。⽽我們更加關⼼的，是它對於殘疾⼈⼠⾯
對死亡時，能否同樣發揮作⽤。我們要努⼒的
是讓他們在訂⽴指⽰上的權利被看⾒，他們對
⾃已⽣命最後安排的決定聲⾳被聽⾒，好走能
夠有選擇。預設醫療指⽰是達⾄好走的⼀個部
份，並⾮全部，但最重要是它帶出尊重每個⽣
命的意義。⽣死從不由⼰定，還有下⼀句的。

1)  你對預設醫療指⽰有⾜夠的認識嗎?

2)  ⼈既然必死，訂⽴預設醫療指⽰⼜要有  
     很多考慮和程序，為何花費精神?

3)  我對殘疾⼈⼠認識不多，很難去關⼼他
     們在預設醫療指⽰的需要?

4)  希望⽇後能分享的題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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